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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背景 計畫緣起

因應現況非都市土地開發失序及氣候變遷災害頻傳，為確保國土安全，
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爰辦理國土計
畫以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

國土計畫實施後的土地使用制度6大轉變

✓ 加強國土保安

✓ 加強農地維護管理

✓ 輔導農地違章工廠轉型

✓ 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 強化地方主導空間計畫

✓ 尊重原民傳統文化



5
緣起與背景 計畫背景

區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

◼ 開發許可制
◼ 可變更使用分區

（不得位於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

◼ 面積30公頃以下委辦直轄市、縣（市）
政府許可

◼ 無民眾參與程序

◼ 使用許可制
◼ 不得變更使用分區

◼ 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由中央
主管機關許可
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許可

◼ 有民眾參與程序（審議中、審議通過後）

國土保育

地區

海洋資

源地區

農業發

展地區

城鄉發

展地區

產業園區、住宅社區、新
訂擴大都市計畫、填海造
地等土地開發

縣市許可

環境敏感地區

中央許可

計畫引導制：開發許可調整為使用許可

現況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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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背景 計畫背景

空間計畫體制變革：擬定全國國土計畫、新增桃園市國土計畫

臺灣北部區域計畫

中
央
〈
內
政
部
〉

整合

臺灣中部區域計畫

臺灣南部區域計畫

臺灣東部區域計畫

全國區域計畫
(都會區域+特定區域)

全國國土計畫
(都會區域+特定區域)參考

擬定

（無此計畫）
地
方

桃園市
國土計畫新增

區域計畫法

都市計畫區仍維持都市計畫法管制。

過去 現況 未來 國土計畫法區域計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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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背景 計畫背景

空間計畫體制變革：將全國土地劃分為四大分區

11種分區
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工業區
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
國家公園區｜河川區｜海域區

特定專用區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法

國家公園計畫

國家公園法

區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
（4大國土功能分區）

現況 未來

海洋資源地區

海洋1-1
海洋1-2
海洋1-3
海洋2
海洋3

國土保育地區

國保1
國保2
國保3 (國家公園)
國保4 (都計)

農業發展地區

農發1
農發2
農發3
農發4
農發5 (都計)

城鄉發展地區

城鄉1 (都計)
城鄉2-1
城鄉2-2
城鄉2-3
城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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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
計畫區

原區域計畫
•鄉村區(工商型)
•工業區
•特定專用區(城
鄉性質)

原區域計畫
•已核發開發許
可地區

原區域計畫
•鄉村區 (農村
型)

緣起與背景 計畫背景
8

原區域計畫
原住民土地
•鄉村區

空間計畫體制變革：既有權益地區優先劃設

城鄉發展地區

第2-1類

農業發展地區

第4類

城鄉發展地區

第1類

城鄉發展地區

第2-2類

城鄉發展地區

第3類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指示，各國土功能分區考量法律保障既有權益原則，如涉及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

相關法規實施管制之地區、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地區、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及一定面

積規模以上具有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者，優先劃設。



9緣起與背景 計畫背景
9

空間計畫體制變革：國土保育及農業發展地區依序劃設

國土保育地區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指示，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順序，於考量國土保育、全國糧食安全、產業及居住發展

等原則下，其先後順序依次以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為原則。

農業發展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已核定計畫
•有具體規劃及可行
財務計畫地區
•原區域計畫鄉村區、
工業區、開發許可
地區擴大

城鄉發展地區
第2-3類

•按農地資源品質
由高至低依序劃設

•按環境敏感程度
由高至低依序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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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背景 計畫背景

111年後全面實施國土計畫

105.05.01 國土計畫法施行

全國國土計畫完成草案與公展

內政部、行政院審議階段

107.05.01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107.04.30 台內營字第1070807769號）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完成草案與公展

109.05.01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直轄市縣（市）、內政部審議階段

111.05.01 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公告實施

2

年

2

年

2

年

（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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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背景 計畫背景

全國國土計畫指示事項 107年4月30日公告實施

發展目標 邁向安全、有序與和諧的國土永續發展

發展預測
◼ 目標年：民國125年
◼ 總人口：全國2,310萬人
◼ 住宅需求：全國1,128萬戶

發展策略
◼ 災害、自然、文化、資源、海域、農地保育策略
◼ 城鄉、原住民土地發展策略

成長管理

◼ 農地總量：全國約74-81萬公頃
◼ 城鄉總量-既有發展地區：全國計約59萬991公頃
◼ 城鄉總量-新增產業用地：產業用地0.33萬公頃、科學園區0.1萬公
頃

◼ 城鄉總量-未來發展地區：縣市核實評估人口及產業發展需求

部門計畫 ◼ 全國產業、運輸、住宅、重要公共設施空間發展策略

國土功能
分區

◼ 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劃設
條件

◼ 各分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其他 ◼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國土防災策略、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2 ND

桃園市國土發展
定位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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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桃園已成北臺都會區重要核心

北台都會區成型

• 民國106年
北臺人口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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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線三鶯線延伸線 三鶯線

機場線高鐵

台鐵

大眾運輸建設串接北臺都會區域

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 民國107年
北臺都會區域大眾運輸
建設計畫

14
北台都會區成型



新竹系統
交流道

台北科
技走廊

基隆港台北港

桃園機場

松山機場
汐止系統
交流道

新北科
技廊帶

平鎮龍潭
工業廊帶

新竹科
技廊帶

大園、大桃科
工業廊帶

南崁林口
工業廊帶

中壢工業
廊帶

龜山工業
廊帶

板橋中和
科技群聚

15

產業沿國道1號及國道3號分布
研發設計、量產製造分工
形塑北台產業競爭力

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北台都會區成型

八德工業
廊帶

汐止
科技廊帶



桃園

航空城

中壢

16

桃園國土空間布局改變

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發展架構

• 由雙核心改變為3核心。

• 未來在捷運路網體系下，既有的
桃園及中壢雙核心發展，將改變
為桃園、中壢、航空城3大主要
都心，帶動整體空間發展。



城鄉發展都會核心區域
航空城、桃園、中壢都會區域+新鎮生活區域

鄉村發展區域
打造生產、生活、生態共存的新農村發展區域

生態遊憩區域
生態與觀光共融，統籌觀光機能，保育自然資源

17

桃園區分六大空間發展區域

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發展架構



X5

X2
X2

X2

• 33處都市計畫區，逐步整併為26處

• 現況都市緊密發展，完整都市範圍

• 以生活圈合理配置公共設施

◼ 桃園都會生活圈

◼ 中壢都會生活圈

◼ 龜山臺地生活圈

◼ 桃園航空城生活圈

◼ 鄉村發展生活圈

◼ 生態遊憩生活圈

都市計畫整併方案構想

桃園都市計畫
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
南崁地區都市計畫
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
龜山都市計畫

大溪(埔頂地區)都市計畫
八德(八德地區)都市計畫

中壢平鎮都市計畫
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

楊梅都市計畫
高速公路楊梅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18

桃園都市計畫有序整併

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發展架構



大眾運輸建設依序規劃

G01

南崁轉運站

O14/G10

G11

中壢

環北

高鐵桃園

橫山

內壢

高鐵轉運站

A21轉運站

G04

八德

桃園

大園

觀音草漯

觀音新坡

新屋

富岡豐野

楊梅

龍潭

大溪埔頂

三鶯線延伸線

快速公車路網

G16

坑口

O15/BRV04

林口
機場轉運站

大溪轉運站

A8轉運站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大眾運輸聯繫服務系統

生活圈

快速公車路網

轉運站

溪洲低碳轉運站

完善捷運網路規劃

帶動周邊地區發展與促進土地利用

改善市區道路、提供高品質居住空間

• TOD發展網絡

• 環狀-大眾運輸聯繫服務系統

彈性組合不同的大眾運輸系統

1. 專用道公車－桃園至航空城

2. 非專用道公車－楊梅至桃園

3. 幹線公車－航空城至楊梅/中壢永安

4. 建構人行與自行車混合道系統

5. 石門綠色運具服務系統

• 骨幹-輻射狀快速公車路網系統

架構六大交通轉運樞紐

打造輻射狀專車接駁系統

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19

發展架構



• 本府為紓解高強度發展地區之
都市發展壓力，爰依循TOD大
眾運輸導向永續都市規劃理念，
配合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路網，辦理大眾捷運車站周邊
土地檢討變更整體開發。

類型 編號 整體開發計畫

航空城計畫 1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
計畫

機場捷運場
站周邊土地

開發

2 A10山鼻站
3 A20興南站
4 A21環北站

捷運綠線場
站周邊土地

開發

5 捷運綠線(G05)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6 捷運綠線(G06)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7
捷運綠線(G12-G13a)周邊土地開發
計畫

桃園鐵路地
下化周邊土
地開發

8 台鐵地下化中路站周邊整體開發計畫

9 台鐵地下化永豐站周邊整體開發計畫

其他都計農
業區變更整
體開發案

10 中壢多功能體育園區

1 2

3
4

6

5

7

8
9

10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大眾運輸聯繫服務系統

生活圈

專車接駁系統

轉運站

整體開發計畫

20

TOD大眾運輸導向永續都市規劃

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發展架構



2,188,017 (1,792人/km2 ) 

3,986,689  (1,942人/km2 )  

2,683,257 (9,872人/km2 ) 

2,787,070 (1,258人/km2 )  

1,886,522 (861人/km2 ) 

2,776,912 (940人/km2 ) 

• 人口密度高，僅次於台北市、新北市。

106年人口為2,188,017人，面積約
1,221km2，人口密度為1,792人/km2。

• 人口從1998年迄今，仍持續成長。

87年人口為1,650,984、106年人
口為2,188,017人，計19年成長約
54萬人。

1.10%

-0.03%

1.94%

1.22%

0.36% 0.38%

新北市 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85年－105年六都人口平均成長率

21

桃園•成長城市

發展現況：人口紅利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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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移居城市

• 106年淨遷入為29,518人。

• 遷入人口，以新北及臺北為主要來源與
目的地，約佔5成。

• 桃園、中壢、蘆竹、龜山與八德等區為
主要人口淨遷入地區。

• 2016年自然增加率為5.24 ‰，社會增
加率為14.50‰。

發展現況：人口紅利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30,000

-20,000

-10,00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97年 100年 103年 106年

桃園市周邊生活圈歷年淨遷徙人口數統計圖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新竹縣 新竹市



• 人口主要集中於都會區域
• 聚集於主要道路與軌道系統

之交通節點周邊。
• 都市土地面積僅佔全市面積

27%，但集中了全市75%的
人口數。

• 其中又有78%都市人口位於
高強度發展地區 (14處都市
計畫區)。

23

桃園•集居城市

發展現況：人口紅利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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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集居城市

98.7
%

67.6
%

編號 都市計畫區 計畫人口
106年
現況人口

都市人口
發展率

高強
度發
展地
區

1 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 18,000 5,775 32.1%

2 大園都市計畫 28,000 21,922 78.3%

3
桃園航空城貨運暨客運園區(大園南
港地區)特定區計畫

27,000 2,278 8.4%

4 南崁地區都市計畫 240,000 284,150 118.4%

5 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 32,000 23,285 72.8%

6 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計畫 60,000 12,531 20.9%

7 龜山都市計畫 50,000 61,040 122.1%

8 桃園都市計畫 200,000 163,934 82.0%

9 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 84,000 116,519 138.7%

10中壢平鎮都市計畫 300,000 329,318 109.8%

11
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

30,000 32,985 110.0%

12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 80,000 78,122 97.7%

13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 120,000 125,128 104.3%

14八德(八德地區)都市計畫 22,000 17,746 80.7%

中低
強度
發展
地區

15龍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 9,500 10,553 111.1%

16林口特定區計畫 65,000 62,108 95.6%

17觀音(草漯地區)都市計畫 63,000 10,852 17.2%

18觀音都市計畫 11,000 3,632 33.0%

19觀音(新坡地區)都市計畫 6,000 4,780 79.7%

20新屋都市計畫 9,500 9,356 98.5%

21
中壢(過嶺地區)楊梅(高榮地區)新屋
(頭洲地區)觀音(高源地區)都市計畫

25,000 18,570 74.3%

22楊梅(富岡、豐野地區)都市計畫 15,000 7,851 52.3%

23大溪(埔頂地區)都市計畫 42,000 32,433 77.2%

24平鎮(山子頂地區)都市計畫 63,000 52,555 83.4%

25楊梅都市計畫 135,000 86,801 64.3%

26高速公路楊梅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8,000 7,551 94.4%

27大溪都市計畫 26,000 19,958 76.8%

28龍潭都市計畫 30,000 22,610 75.4%

29石門都市計畫 12,000 5,223 43.5%

30復興都市計畫 1,500 783 52.2%

31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計畫 4,000 1,432 35.8%

32小烏來風景特定區計畫 1,600 431 26.9%

33巴陵達觀山風景特定區計畫 1,500 118 7.9%

發展現況：人口紅利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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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農業生產結構以產值
來看，以農產及畜產為主力
產業。

• 農產部分以蔬菜、稻米為主，
產量呈現歷年成長趨勢。

• 畜產部分以畜殖場(豬、雞)、
酪農業為主。

發展現況：北台灣農畜業直銷與支援中心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一級產業以農產及畜產為主力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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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農林漁牧業產值 農產 林產 漁產 畜產

雲林縣 79,406,034 41,209,454 0 5,825,351 32,371,229 

屏東縣 73,807,097 28,914,673 0 12,430,506 32,461,918 

臺南市 62,376,205 33,705,014 40,620 8,707,324 19,923,247 

彰化縣 59,677,788 28,257,630 0 1,270,408 30,149,750 

嘉義縣 45,703,299 27,113,416 1,531 5,822,893 12,765,459 

高雄市 38,330,569 17,714,375 4 11,585,794 9,030,396 

南投縣 36,345,079 31,375,026 259 37,265 4,932,529 

臺中市 34,414,853 29,800,599 0 330,522 4,283,732 

苗栗縣 15,145,230 12,146,825 18,347 245,436 2,734,622 

宜蘭縣 13,531,137 6,304,099 0 5,012,183 2,214,855 

臺東縣 13,077,181 10,724,866 2,183 716,670 1,633,462 

桃園市 11,658,811 6,653,791 4,470 359,296 4,641,254 

花蓮縣 10,281,411 7,966,288 155 487,816 1,827,152 

新北市 7,880,899 2,932,148 270 3,557,686 1,390,795 

新竹縣 7,256,595 4,365,836 25,469 194,842 2,670,448 

基隆市 3,359,741 41,211 0 3,291,030 27,500 

澎湖縣 2,483,849 142,423 0 2,259,217 82,209 

新竹市 725,774 212,900 0 250,506 262,368 

嘉義市 701,050 615,652 0 0 85,398 

臺北市 673,709 580,401 0 15,379 77,929 

金門縣 568,005 204,873 0 67,030 296,102 

連江縣 41,852 0 0 37,445 4,407 

資料來源：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桃園農業產值非屬全國主力，屬支援性質
• 桃園農產值占全國2.25%，非屬全國農業生產主力，以支援北臺部分需求為主。

發展現況：北台灣農畜業直銷與支援中心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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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農委會農業貿易統計、桃園市統計年報

公噸

農畜產業以內銷為主，各主力均有穩定通路
• 桃園農畜產品以內銷為主，106年桃

園蔬菜、稻米與乳品生產總量均高於
全國出口總量。

• 稻米以「桃園3號香米」冠軍米為主
力，由各產地建立自有品牌透過通路
(網路平台、超市)銷售。

• 蔬菜以「膠膜溫室短期葉菜」為主力，
為北台設施蔬菜生產中心，有別於中
南部露天及網室粗放生產，桃園設施
精緻化生產成本高但質量均穩且抗災
能力強，平日契作供給特定通路，災
時菜價高漲則大量供給穩定菜價。

• 畜牧以「豬、雞」為主力，由產地建
立如黑珍豬、豬博士等自有品牌透過
通路(網路平台、超市)銷售。

• 酪農業以「乳製品」為主力，由各產
地與光泉、義美等企業簽約契作。

發展現況：北台灣農畜業直銷與支援中心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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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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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值代表產業之生產價值，營業收入代表產業之出售成交額。產業所生產之成品或半成品完工入庫成本為產值，屬成本項；營業收入則從產業實際銷售金額統計而來，屬收
入項。一般而言，營業收入會大於產值，但若該產業當年有存貨時，則營業收入會低於產值。因此產值高不一定營業收入就高，但是營業收入高則係有產值支撐。

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發展現況：北台灣製造中心

• 製造業營業收
入全國第1

• 負擔全國製造
生產重任

• 電子零組件為
高產值產業

• 多數產業排名
全國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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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產業用地供給約6,796公頃
海湖坑口工業區

龜山工業區

林口工三工業區

大園工業區

幼獅工業區

平鎮工業區

中壢工業區

觀音工業區

竹科龍潭基地

桃園科技工業區

華亞科技園區

永安
工業區

幼獅擴大工業區

龍潭工業區

華映工業園區

烏樹林工業區

龍潭渴望園區

北部特定工業區

大潭濱海及觀塘工業區
桃園市產業用地供給體系

行政院環保署 環保科技園區 31ha

交通部 自由貿易港區 45ha

經濟部工業局

編
定
工
業
區

1,685ha工業局7處

桃園市6處

民間16處

848ha

1,842ha

科技部竹科管理局 竹科龍潭園區 107ha

以上數據以已開發工業區為計算基準，統計至105年

桃園產業用地供給
都市計畫工業區

非都丁種建築用地

2,998ha

3,798ha

桃園市產業用地供給分類

地主自行開發 都計工業區及丁建 2,238ha

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發展現況：北台灣製造中心



• 桃園供給產業用地約7千公頃，使
用率約9成，除部分新開闢產業用
地外，其餘均滿載。

30

10年來產業用地使用率約9成，且長年供不應求

項目
產業用地
供給總面積

(公頃)

實際合法
產業用地

使用率（％）

96年 6,830.34 93.45%

104年 6,922.26 93.42%

既有產業用地

0.23萬ha違章工業使用
(製造業、倉儲業)

資料來源：104年桃園市國土利用調查、本計畫整理

本市共有0.68萬公頃工業使用，
其中約有0.23萬公頃工業使用(約4,000家)
位於農地或合法產業用地外。
製造業占64.6%、倉儲占35%、
兼工業使用住宅0.4%。

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發展現況：北台灣製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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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4年工商登記資料、本計畫整理

既有發展地區及丁種建築用地

運輸輔助業

倉儲業

汽車貨運類

倉儲業

42%

運輸輔助業

54%

汽車貨運類

4%
資料來源：104年工商登記資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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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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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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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儲業產值全國第1、物流產值全國第2

倉儲業全國產值第1，以運輸輔助及倉儲為主

桃園市國土發展定位與架構 發展現況：北台灣物流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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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土成長管理 桃園市人口及產業成長動能
33

製造 投資 創新 創造(%)

全
國
經
濟
成
長
率

勞力密集階段 技術密集階段 知識密集階段

40 50 60 70 80 90 100 106 (民國年)

97年世
界金融危

機

62年石油危機

90年網路泡沫化

68年第2次
石油危機

本市
產業
類型

• 勞力密集型產業為主：紡織為最多，
以及電工、金屬等

• 食品加工業持續發展：延續農業社
會的米、茶等食品加工業

• 技術密集產業大發展，奠定城市傳
統製造業的基礎：石油化學、機械、
化學、汽車、電子電器

• 勞力密集與食品加工產業持續發展：
食品、紡織、電工

• 資通訊科技製造業興起：半導體、資訊、電子零組件、光
學、電訊、電訊電纜、精密機械、消費電子等

• 傳統製造業仍保有影響力：食品、紡織、電工、石化、機
械、化學、汽車、塑膠製品

本市
產業
用地
供給

• 都市計畫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
• 58年工業局成立龜山工業區

(第一個編定工業區)

• 都市計畫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
• 61年工業局成立桃園幼獅工業區
• 65年工業局成立中壢工業區
• 68年工業局成立平鎮工業區
• 71年工業局成立林口工三工業區
• 72年工業局成立大園工業區
• 79年工業局成立觀音工業區

(桃園最後一個工業局成立的工業區)

• 都市計畫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
• 85年市府成立大潭濱海工業區
• 89年市府成立桃園科技工業區
• 91年環保署成立桃園環保科技園區
• 93年科技部成立新竹科學園區龍潭園區
• 94年民間成立龍潭渴望園區
• …後續工業區均由民間及市府自行辦理開發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台灣工業用地供給與服務資訊網

桃
園
人
口
成
長
率

(%)

桃
園
人
口
數

58年龜山工業區成立
(全國第1個編定工業

區)

68年桃園機場啟用

67年國道1號通車

43年滇、緬軍眷
遷移至桃園

(全台第1座眷村)

82年國道3
號通車

96年台灣
高鐵通車

102年五
楊高架通
車

106年機場捷
運通車

(萬人)

79年第3次
石油危機

桃園人口成長率因工業投資而大幅成長，後續隨經濟景氣循環與
交通投資建設起伏，但整體人口仍穩定成長



桃園市國土成長管理 桃園市人口及產業成長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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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人
口
成
長
率

(%)

桃
園
人
口
數

(萬人)

新北市 台北市 桃園市

近年北北桃房價所得比(中位數房價/中位數家戶可支配所得)

91 93 95 103 105 107 (民國年)97 99 101

近年桃園人口數及成長率

房
價
所
得
比(

倍)

近年桃園人口因雙北房市飆漲及城際交通改善而增長

102年五
楊高架通
車

106年機
場捷運通

車



桃園市國土成長管理 桃園市人口及產業成長動能

資料來源：張慈佳等人(2006)夢想的代價：區域間人口遷移決策之研究，徐茂炫等人(2011)逾百年臺灣縣市人口興衰之
轉折：1897－2010、戴安蕙(2003)桃園縣製造業之結構與空間分布的變遷、陳青華(2007)桃園印刷電路板
(PCB)產業群聚研究、林麗櫻(2007)桃園工業發展與桃園社會變遷

桃園過去因「工業建設投資」而人口成長，近年則因「較可負擔之生活
成本」、「新增北部區域城際交通之便利性」，故人口持續成長。

產業成長原因

• 1969年起政策決定朝工業發展，
並在地勢較高的龜山及桃園台
地設置工業區，30年間設置14

處工業區居全國之冠。

• 全國第1個龜山工業區吸引美日
PCB印刷電路板廠商進駐，40

年耕耘奠定桃園電子零組件產
業發展基礎。

• 1980年起政策決定朝科技發展，
改投資建設科學園區，工業區
改由民間及市府自行辦理開發，
然仍無法滿足旺盛需求，工業
開始擴散蔓延。

人口成長原因

• 1970年起桃園因工業建設投資，
由農村聚落變工業地帶，工業
發展衍生就業機會帶動人口成
長。

• 人口就業結構改變，具電子零
組件技術的專業勞工漸多，連
帶吸引電子零組件及其他相關
產業進駐，人口及產業成長正
向循環。

• 桃園陸續投入重大建設改善生
活環境、升格直轄市後較佳的
福利及相對雙北較負擔得起的
房價，持續推動桃園人口成長。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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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預測全國人口109~116年以後開始走下坡

人口總量及分派桃園市國土成長管理

• 我國總人口將於2020至2027年間達最高峰後轉為負成長。

• 預估於2050至2059年間，總人口將降至2千萬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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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人口125年達到250萬人

民國 110年 115年 120年 125年 130年 135年 140年 145年 150年

人口預測(萬人) 224 232 240 245 249 250 250 247 243

重大建設
遷入人口(萬人)

- - 3 5 8 10 12 13 14

總人口(萬人) 224 232 243 250 256 260 262 261 257

階段3
重大建設產業開發飽和，社
會增加人口無法持續減少之
人口而負成長

階段1
人口發展配合重大建設
推動，成長快速

階段2
重 大 建 設 持 續 推
動，人口總量增加
但成長趨緩

200

220

240

260

280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計畫年期125年

• 依國發會2065年人口推計及內政部「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人口總量預估，本市
於115年人口數將達到222萬人，惟本市目前107年現況人口已達220萬人，並
平均以每年4萬人持續增加中，人口成長速度遠超過國發會及內政部推估結果。

• 故依人口發展趨勢及近年重大產業建設引入人口（社會增加）推計，本市國土
計畫目標年125年人口總量將可達到250萬人。

人口總量及分派桃園市國土成長管理



增量4萬人以上區間

增量3萬人以上區間

增量2萬人以上區間

增量1萬人以上區間

增量1萬人以下區間

38

• 分派後各行政區增量前3名
(受重大建設影響)：
➢ 桃園區
➢ 中壢區
➢ 蘆竹區

• 大園區因受航空城計畫影響，
人口增量較大。

本市125年人口分派

分派依據：參採各行政區歷年人口成長、都市發展情形、公共設
施開闢、重大建設投資作分派

人口總量及分派桃園市國土成長管理

行政區
民國106年
現況人口

250萬人分派(都計+非都)
分派結果 增量情形

桃園區 440,840 504,376 +63,536
中壢區 405,216 455,479 +50,263
平鎮區 224,219 246,336 +22,117
八德區 198,074 225,529 +27,455
楊梅區 167,639 186,595 +18,956
大溪區 94,451 100,885 +6,434
蘆竹區 161,912 207,415 +45,503
大園區 89,281 122,298 +33,017
龜山區 157,633 180,605 +22,972
龍潭區 121,822 133,227 +11,405
新屋區 48,953 52,006 +3,053
觀音區 66,472 72,521 +6,049
復興區 11,505 12,728 +1,223
合計 2,188,017 2,500,000 +31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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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總量及分派桃園市國土成長管理

• 經估算如13項重大建設計畫發展期程預估，至125年僅能提供約848.64公頃之住宅用
地（含40%公共設施），補足高強度發展地區內都市計畫區之部分居住需求，但仍有
500.85公頃之缺額。

重大建設計畫
提供加計40%
公設之住宅整
開區面積(公頃)

110年 115 120年 125年

發展率
釋出
面積

發展率
釋出
面積

發展率
釋出
面積

發展率
釋出
面積

1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
地區特定區計畫

617.96 0% 0.00 100% 34.45 100% 393.35 100% 617.96 

2 A10山鼻站 27.37 100% 27.37 100% 27.37 100% 27.37 100% 27.37
3 A20興南站 37.83 100% 37.83 100% 37.83 100% 37.83 100% 37.83
4 A21環北站 32.52 0% 0.00 100% 32.52 100% 32.52 100% 32.52

5
捷運綠線(G05)周邊土地
開發計畫

40.56 0% 0.00 100% 40.56 100% 40.56 100% 40.56

6
捷運綠線(G06)周邊土地
開發計畫

65.40 0% 0.00 100% 65.40 100% 65.40 100% 65.40

7
捷運綠線(G12-G13a)周
邊土地開發計畫

132.70 0% 0.00 100% 132.70 100% 132.70 100% 132.70

8
台鐵地下化中路站周邊整
體開發計畫

23.65 0% 0.00 100% 23.65 100% 23.65 100% 23.65

9
台鐵地下化永豐站周邊整
體開發計畫

8.82 0% 0.00 100% 8.82 100% 8.82 100% 8.82

10
台鐵平鎮站南側農業區整
體開發計畫

22.40 0% 0.00 100% 22.40 100% 22.40 100% 22.40

11 中壢多功能體育園區 64.05 0% 0.00 100% 64.05 100% 64.05 100% 64.05
合計 1,073.25 65.20 489.74 848.64 848.64 

與高強度發展地區供需情形 -1,349.49 -1,284.28 -866.64 -500.85 -500.85 

桃園市目標年高強度發展地區仍不足約501公頃住商整開區

重大建設計畫 提供加計40%公設之住宅整開區面積(公頃) 預定完成年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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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土成長管理

桃園市高強度發展住商用地供需至150年前無法平衡。

-501公頃
-276公頃

140年達到高峰

人口總量及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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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年桃園合法工業產業用地需求約584公頃（不含公設）

資料來源：本市國土計畫預測

預定完成年期 計畫名稱 合法工業供地量(公頃）

105年本市製造業
產業用地供給總量

非都丁建、編定、科園
都計工業相關分區

6,796.07

106 沙崙園區、桃科二期 86

113 林口工五擴大 18.77

116 綠線G12-G13a整開區 206.86

119 航空城 661.59

產業用地現有計畫供給總量 7,769.29
資料來源：林口工五計畫草案、航空城計畫、綠線整開區計畫

年份
桃園市目標年

合法工業產值(億元)
桃園市目標年合法工業
土地需求總量(公頃)

110 21,465.68 7,668.03
115 22,874.77 8,230.33
120 24,083.50 8,728.18
125 25,120.35 9,170.58
平均值 22,677.92 8,352.79

平均年增率(%) 1.46% 1.39%

需
求

既
有
計
畫
供
給

合法工業土地需求總量 =
合法工業產值

產業用地單位面積產值

並同時考量供電、供水計畫之限制，違章部分則另案採未登記工廠及違規使用處理方案辦理。

桃園市國土成長管理 產業總量及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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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年桃園新增產業用地總量約973公頃（含公設）

桃園市國土成長管理 產業總量及區位

• 經分析，扣除未來20年產業用地供給計畫，125年合法工業產業用地供需差額
平均達584公頃，加計必要公共設施約973公頃，並以此作為目標年國土計畫新
增產業用地總量。

產業用地長年
使用率93%

需求

既有
計畫
供給

584公頃
(含必要公設973公頃)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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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總量及區位桃園市國土成長管理

桃園市儲備產業潛在區位評估

既有發展地區

儲備產業潛在區位(含違章處理)

• 對環境負擔增加最少

• 對產業現況影響最小

• 產業聚集ㄧ定規模

• 在地產業鏈結度高

既有合法丁種建築用地(特農及一般農)

現況違章工業使用(製造業、倉儲、兼工業使用住宅)

潛在區位再據以劃分五大群聚，
作為後續新增產業用地及違章輔
導區位參考



資料來源：106年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農地總量及區位
44

桃園市國土成長管理

• 可供糧食生產之農地=
非都市土地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
+ 都市計畫農業區

• 本市約有4.21萬公頃可供糧食生產
之農地：
都市計畫農業區約0.80萬公頃(約占
19%)
非都市土地有3.41萬公頃(約占81%)

桃園市可供糧食生產之農地約4.21萬公頃



強化管制強化管制未來發展
儲備農地

本市核心
維護農地

城鄉發展核心區域
1.24萬ha

農業利用
0.74萬 ha

非農業利用
0.50萬 ha

非城鄉發展核心區域
2.59萬ha

農業利用
1.63萬 ha

非農業利用
0.96萬 ha

本市可供糧食生產之農地
4.21萬 ha

桃園應維持農地總量約1.63萬公頃

45
農地總量及區位桃園市國土成長管理

扣除航空城等產業用地後
桃園市可供糧食生產之農地

3.83萬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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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總量及區位桃園市國土成長管理

資料來源：104年度「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總顧問指導計畫」桃園市成果報告

• 農委會於104年度推動與建立各
市(縣)農地產業空間發展佈建推
動作業。以達成農地生產規模化、
集中化、組織化與標準化生產目
標，精進既有依農發條例第25條
所規範之農產專業區之理念。

• 推動產業六級化，創造產業加值：
透過整合產銷體系，鏈結一、二、
三級產業，開創六級化產業，使
產、製、儲、銷一體化，各產業
之產值發揮加乘效果。

• 104年度農產業專區劃設作業，
經桃園市府內工作平台小組討論，
初步建立桃園市農產業空間佈建
劃設成果，桃園市所劃設之5區
農產業空間：

1. 觀音、新屋稻米產業區
2. 楊梅、龍潭茶特用產業區
3. 八德、大溪葉菜產業區
4. 復興桃產業區
5. 觀音西瓜產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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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縫合地區納入成長管理計畫

既有發展地區

都市縫合地區

都市縫合桃園市國土成長管理

成長管理計畫 面積（公頃）

都市縫合未來發展地區 2,772.23



4 TH

桃園市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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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辦理原則：安全、有序、和諧

城鄉與原民土地

發展地區

國土保育與

防災地區

農業及資源

發展地區
特殊地區
重疊管制

既有
權益
保障

環境敏感
重疊管制

環境敏感
重疊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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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辦理原則：安全、有序、和諧

保障既有權益原則

各國土功能分區下，考量法律保障
既有權益原則，如涉及下列地區者，
優先劃設：

1. 依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及其
相關法規實施管制之地區。

2. 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之
地區。

3.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工業區及一定面積規模以上具有
城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

4. 其他海域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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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優先

國土保育地區係為國土保育及保安的目的，國土保育地
區係以維護天然資源、防止人為破壞為目的，應嚴加限
制其發展，並考量人民既有權益之影響，以安全且必要
之範圍劃設。

分類方式

國保1

考量山脈保育軸帶（雪山山脈、中央山脈、阿里山山脈、玉山山
脈、海岸山脈）、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範圍內之珍
貴森林資源、生態資源、水源涵養區域，屬於重要自然資源及生
物多樣性環境，亟需加以保護並維護其自然環境的狀態。

鄰近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範圍周邊
之森林資源、災害潛勢 、水源涵養區域周邊緩衝區，屬於保育緩
衝空間，允許有條件利用並儘量維護其自然環境狀態。

國保2

國家公園係為永續保育國家特殊景觀、生態系統，保存生物多樣
性及文化多元性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依國家公園法規定劃設
之區域，屬於國家公園法管制地區。

國保3

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範圍內之水源
（水庫）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
用地；或其他都市計畫內屬於河川廊道之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
用地具有保育的性質且為都市計畫法管制地區。

國保4

國土保育地區

國保1

國保2

國保3 (國家公園)

國保4 (都計)

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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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水庫蓄水範圍

國有林事業區 保安林地 其他公有森林區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河川區域 國家級重要濕地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營建署建議劃設項目)

1.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2.國有林事業區
內之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區、保安林地、其他公有森林區。
3.水庫蓄水範圍。4.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取水口一定距離
之地區。5.河川區。6.一級海岸保護區。7.國際、國家及重要
濕地。【6、7涉及濕地部分，以其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
為劃設範圍】

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

國土保育優先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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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

國有林事業區

山崩與地滑土石流潛勢溪流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營建署建議劃設項目)

1.國有林事業區內之林木經營區、森林育樂區、大專院校實驗
林地、林業試驗林。2.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3.土石流潛
勢溪流。4.山坡地查定加強保育地。5.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國土保育優先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山坡地查定加強保育地

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土
石流潛勢溪流、山坡地查定加
強保育地劃設參考指標疊合(聯
集)後，未達2公頃者，建議不
予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涉及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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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未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3類及第4類

國土保育優先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1. 國土保育地區第3類：本市無國家公園，故無國土保育地區第3類劃設必要。

2. 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

1) 都市計畫區內符合國保1劃設條件地區仍維持劃設城發1。

2) 維持都市計畫範圍一致性。

3) 保留都市發展彈性。

都市計畫地區全部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1類 分別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

石門都市計畫
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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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實施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地區外，其餘海域均劃設為
海洋資源地區。惟考量目前海域之相關資料未臻健全，
尚無法將所有海域均決定其分類，故海洋資源地區之分
類劃設原則，係考量銜接「海域用地區位許可」制度及
其核准之「使用計畫」，依據內水與領海之現況及未來
發展需要，就海洋資源保育利用、原住民族傳統使用、
特殊用途及其他使用等，予以劃設對應之分類。

分類方式

海洋1-1

海洋1-2

海洋1-3

針對特定範圍有進行保護（育、留）需求，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
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或因開發利用設置人為設施，致須
限制其他使用利用該海域，而具排他性者。

屬經許可公告或劃設，惟未設置人為設施之範圍，或擬增設置之
人為設施，得有條件容許其他行為共同使用或通過，而具相容性
者。

海洋2

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範圍。海洋3

海洋1-1

海洋1-2

海洋1-3

海洋2

海洋3

海洋資源地區

國土保育優先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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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1. 第一類之一：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
(育、留)區

2. 第一類之二：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
3. 第一類之三：經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

商相關機關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其使用需設置人
為設施且具排他性者

4. 第二類：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
5. 第三類：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

• 海洋資源地區範圍界定

平均高潮線以西，近岸海域範
圍延伸至海域管轄區(扣除城鄉
發展地區)。

• 未來海域將採重疊使用管制方式，
國土功能分區圖仍維持各分類採
不重疊劃設為原則。

國土保育優先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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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

農發1

農發2

農發3

農發4

農發5 (都計)

應參照農地生產資源條件予以劃分為不同分類。

分類方式

農發1
屬於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能維持糧食安全，或曾投資建設重大
農業改良設施之地區。

鄉村地區內之農村聚落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農發4

屬於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與糧食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元
化之地區。農發2

屬於具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山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以及可供
經濟營林，生產森林主、副產物及其設施之林產業用地。農發3

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良好，且未有都市發展需求者之都市計畫農業
區。農發5

農業城鄉有序和諧發展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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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第1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依農委會106年農業發展地區模擬分類劃設成果

• 符合農業發展指標重疊面積達50%，且農用比例達80%的
操作單元；相鄰25公尺之操作單元聚集；面積達25公頃者。

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農業城鄉有序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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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第2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依農委會106年農業發展地區模擬分類劃設成果

• 非都市土地之農業發展地區操作單元(扣除山坡地範圍)，
扣除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底圖後，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二類

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農業城鄉有序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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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依農委會106年農業發展地區模擬分類劃設成果

•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建議劃設方式：山坡地範圍內之森林
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扣除國保一、國保二。

• 依據107年11月15日桃園市農業局召開「桃園市國土功能
分區農業發展地區模擬分類劃設」初步成果研商會議決議，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採用農委會劃設成果，且多數位於復
興水蜜桃產區、大溪茶產區等，建議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與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重疊者，以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為
優先。

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農業城鄉有序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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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1. 依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
地區，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聚
落。

2.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或
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屬於農
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密
不可分之農村，得予劃設。

3. 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
之鄉村區，優先劃入。

4. 於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農村再生情形下，於依本法取得使用許可後得適度擴大其
範圍。

鄉村區(農村型)

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農業城鄉有序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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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未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

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都市計畫地區全部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1類 分別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4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

石門都市計畫
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計畫

農業城鄉有序和諧發展

1. 都市計畫區內符合農發1劃設條件地區仍維持劃設城發1。

2. 維持都市計畫範圍一致性。

3. 保留都市發展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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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依據都市化程度及發展需求加以劃設，並
按發展程度，予以分類。

分類方式

城鄉1
都市化程度高且住宅及產業活動高度集中的地區，並依都市計畫
法及其相關法規管制。

都市計畫地區以外既有發展地區以及原依區域計畫法規定核發開
發許可地區，其人口及產業活動聚集達一定規模，已具備城鄉發
展性質。

城鄉2-1

城鄉2-2

城鄉2-3

基於原住民族特殊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0條明確規定，原住民
族或原住民所有、使用之土地、海域，其回復、取得、處分、計
畫、管理及利用等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有關原住民族土地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城鄉3

城鄉1 (都計)

城鄉2-1

城鄉2-2

城鄉2-3

城鄉3

城鄉發展地區

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農業城鄉有序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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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第1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非屬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範圍
之都市計畫土地

都市計畫區

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農業城鄉有序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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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第2-1類

工業區 特定專用區

鄉村區(工商型)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1.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
2.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者，得劃設城鄉發展地區：
 位於都市計畫地區（都市發展率達一定比

例以上)周邊相距一定距離內者。
 非農業活動人口達一定比例或人口密度較

高者。
 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擬定鄉街計畫者。

3.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特定專用區達一定面積規
模以上，且具有城鄉發展性質者。

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農業城鄉有序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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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第2-2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1. 核發開發許可地區（除鄉村區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案件者、特定專用區屬水資源設施案件者外）、

2. 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或前經行政院專案核
定免徵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案件，且具有城鄉
發展性質者

3. 現有核發開發許可範圍及內容係由中央區域計畫主
管機關提供，其餘部分尚須請地政局綜整提供確認

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農業城鄉有序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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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第2-3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1. 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或城鄉發展需求
地區，且有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者。

2. 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計畫及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下，為因應居住或產業發展需求、
提供或改善基礎公共設施、提高當地生活環境品質
等原因。

3. 基於集約發展原則，依原區域計畫法規定取得開發
許可案件或依本法取得使用許可案件，得依下列規
定檢討劃設其適度擴大範圍。

航空城計畫 新增產業用地

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農業城鄉有序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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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復興區 Kzyay水流東部落 原住民人口 314人，共132戶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並刊登公報之部落(107.4.17)

原區域計畫鄉村區
原區域計畫一般農業區
原區域計畫山坡地保育區

本市未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3類之原因

本市僅有一處原住民族部落位處原區域計畫鄉村區範圍，因其人口未具規模且周邊
均屬山坡地保育區，應非屬工商型聚落而併入農業發展地區第4類。

農業城鄉有序和諧發展



69
劃設成果示意圖

※該國土功能分區圖僅為示意圖，實際範圍於111年4月30日前公告實施。

分區 分類 面積(公頃) 占比

國土保育
地區

第一類 23,332.26 10.20%

第二類 2,147.01 0.94%

海洋資源
地區

第一類之一 3,596.70 1.57%

第一類之二 8,402.28 3.67%

第一類之三 4,954.31 2.17%

第二類 5,062.12 2.21%

第三類 90,820.15 39.71%

農業發展
地區

第一類 12,896.82 5.64%

第二類 16,782.02 7.34%

第三類 17,645.40 7.72%

第四類 660.32 0.29%

城鄉發展
地區

第一類 30,588.66 13.37%

第二類之一 3,250.33 1.42%

第二類之二 3,023.99 1.32%

第二類之三 5,543.29 2.42%

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5 TH

桃園市國土計畫
推動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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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預定期程

桃園市國土計畫推動時程

•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5次研商會議（107.7.31）

107.04.30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107.04.30 台內營字第1070807769號）

108.04.30

108.10.31
第3批送部審議（6）
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

109.04.30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2

年 108.07.31

第1批送部審議（5）
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第2批送部審議（7）
基隆市、新竹市、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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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土計畫推動時程

時間

項目

107年 108年 … 109年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 4月

3場座談會
• 人口議題
• 產業議題
• 原住民族土地議題

桃園市國土計畫（草案）

公展30日、13場分區公聽會

桃園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第一批）

桃園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1

0

7

年

九

合

一

選

舉

109/4/30前

後續推動時程



6 TH

研商會議
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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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建設計畫或城鄉發展需求（含新增產業用
地總量）等未來發展地區、劃設總量及其估算
方式，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劃設情形。

議題（一）



75

資料來源：104年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用地規劃與活化策略研究

水、電資源容受力 公共設施容受力 城鄉發展需求

地區產業發展目標訂定

用地推估模型建立

用地需求總量預測值

產業用地現況存量
產業用地
通盤檢討

產業用地增量預測值

地區需求分派
目標產業
需求

地區性空間計畫 成長管理計畫

產業用地成長管理機制

產業用地
總量管制目標

◼ 中央對各縣市工業用地需求目標規劃流程 ◼ 中央工業用地規劃預測流程示意圖

利用指標法，對各產業用地需求構面的指標值、及六大產業用地需求
構面的指標值進行加權平均，計算出各縣市用地需求總指標值。

1.全國工業用水、工業用電、產業勞動力、工業用地總量

4.推估各縣(市)2020年產業用地需求面積

將各縣(市)產業用地需求總指標值進行機率值轉換，進一步將各區域
2020年增加之產業用地需求面積，分派至區域內各縣(市)，求得各縣
(市)用地需求面積占比，與各縣(市)在2020年所增加的用地需求面積。

桃
園
市

土地資源
需求潛勢

勞動資源
需求潛勢

群聚與創
新潛力

水電資源
需求潛勢

基礎與資源設
施服務條件

用地需求
總指標

0.0829 0.6925 0.0682 -0.0192 0.0302 0.8545

用地需求總指標 縣(市)用地需求面積
(公頃)

縣(市)用地需求面積
占比

北部區域 1,282.00 57.98%

桃園市 0.8545 478.78 21.65%

桃園市需求預測面積478.78ha全台最多、其次為新北
(476ha)、台南(187ha)、高雄(169ha)、台中(146ha)。

2.全國工業用地總體增額需求3,311公頃

考量2036年全國生產要素上限，配合1981-2012年產業投入產出結
構，利用線性規劃推估2036年製造業之實質產值。

針對2036年總體製造業產值結構，以時間趨勢ARMA模型推估GDP
平減係數，藉以調整2036年中分類土地單位面積產值，並回推總體
產業用地之增額需求為3,311公頃。

3.利用指標法將各產業用地需求構面內指標進行加權平均

中央預估桃園目標年工業用地需求約478.78公頃

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一） 桃園產業總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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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測忽略了違章工業使用產值貢獻度及其用地需求

桃園約有0.23萬公頃違章工業使用，然中央單位產值貢獻僅用合法產業用地換算，實際上高估了

合法產業用地產值及忽略了違章工業使用所需之用地需求。

1.採全國趨勢來推估地方需求，未考量區域差異及工業發展現況

中央產業用地新增預測係依據生產要素(水、電、人、地)供給上限及過去使用狀況來推估全台總量，

但未考慮區域實際差異，概述如下：

(1) 以全國單位產值標準估算用地需求總量，未考量地方產業特性與單位產值差異導致預測失準。

(2)以指標參數分派全國產業用地，未考量地方實際工業發展現況、發展趨勢與產值貢獻度。

3.預測忽略了產業衍生之物流倉儲用地需求

因應國門特性，桃園倉儲業產值全國第1，倉儲使用占總工業使用約17%、且約有802公頃違章使

用，其需求不容忽視。

中央工業用地全國趨勢預測及分派忽略地方實際差異

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一） 桃園產業總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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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歷年工業
產值迴歸分析

桃
園
市
歷
年

工
業
用
水
量

桃
園
市
歷
年

工
業
用
電
量

桃園市分年現況實際產業
使用土地投影面積總量

桃園市目標年
產業用地需求總量

(民國125年)

土地單位面積產值
變動趨勢預測

桃園市目標年生產要
素供給總量

桃園市目標年產值變動
趨勢預測

桃園市目標年產業用地
供需狀況

桃
園
市
目
標
年

衍
生
工
業
需
水
量

桃
園
市
目
標
年

衍
生
工
業
需
電
量

區
域
供
電
、
供
水
政
策

回饋
調整

桃園市產業用地增量供給
預測(民國125年)

桃園工業用地預測有必要就產值貢獻度作總量檢討

• 考量台電最新供電計畫及
桃園市過去實際工業用電
趨勢並進行供需檢討。

• 考量桃園市製造業單位用
水量逐年減少趨勢並進行
供需檢討。

• 考量合法及違章工廠產生
的產值及其所換算之用地
需求。

• 考量桃園市產業用地單位
產值績效管制。

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一） 桃園產業總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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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推估產值(億元) 趨勢推估產值(億元)

桃園工業產值逐年成長，預估125年將達到3.7兆

• 在歷史資料基礎下，以營業收
入迴歸推估桃園歷史工業及倉
儲業產值，並與歷年工業用水、
工業用電迴歸分析關聯性。

• 運用趨勢分析(修正冪數曲線)預
測目標年工業及倉儲業產值。

• 依目標年工業及倉儲業產值回
推各別衍生工業用水及衍生用
電需求，並參考台電及台水供
給政策後檢討調整產值。

• 最後依據歷年工業及倉儲業土
地利用面積與工業產值換算歷
年土地單位面積產值，並以之
推估未來產業面積需求總量。

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一） 桃園產業總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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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淨尖峰供電能力
(七月)(萬瓩) 合計

(萬瓩)
推估備用
容量率

尖峰負載
(萬瓩)

分配桃園
工業用量
(百萬度)再生

能源
火力 核能

105 692.3 3,006.5 514.4 4,213.2 

106 692.3 2,995.1 514.4 4,201.8 7.20% 3,919.59 21,808.98 

107 695.9 3,244.4 450.8 4,391.1 13.80% 3,858.61 21,469.69 

108 737.2 3,176.5 387.2 4,300.9 15.00% 3,739.91 20,809.24 

109 752.4 3,263.8 387.2 4,403.4 15.00% 3,829.04 21,305.17 

110 754.1 3,293.8 288.7 4,336.6 15.00% 3,770.96 20,981.97 

111 754.8 3,293.8 288.7 4,337.3 15.00% 3,771.57 20,985.36 

112 784.5 3,489.4 190.2 4,464.1 15.00% 3,881.83 21,598.86 

113 827.5 3,406.0 95.1 4,328.6 15.00% 3,764.00 20,943.27 

114 852.3 4,047.6 0.0 4,899.9 15.00% 4,260.78 23,707.41 

115 894.5 3,974.0 0.0 4,868.5 15.00% 4,233.48 23,555.49 

116 894.5 4,104.0 0.0 4,998.5 15.00% 4,346.52 24,184.47 

117 964.4 4,214.0 0.0 5,178.4 15.00% 4,502.96 25,054.89 

103年統計
工業用電
(百萬度)

工業用電占比(%)
總用電

(百萬度)
總用電量占比(%)

台北市 439.32 0% 16,804.12 8%

新北市 5,196.65 5% 20,525.87 10%

台中市 13,450.79 13% 25,269.04 13%

高雄市 16,055.15 15% 27,359.98 14%

桃園市 18,925.26 18% 27,791.40 14%

台南市 17,879.86 17% 24,657.22 12%

合計 106,438.36 100% 201,190.62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104年4月9日智慧節電計畫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106年長期電源開發方案10605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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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工業產值衍生工業用電需求(百萬度)
推派桃園市工業用電供給上限
歷史數值

桃園工業用電逐年增加，供電上限影響桃園工業發展

• 桃園工業用電量及總用電量全台最
高。

• 依工業用電量及桃園歷年總售電量
推估歷年桃園工業用電總量及換算
台電公司分配桃園工業用電量。

• 迴歸預測未來電量供需，並依供電
上限調整用電需求。

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一） 桃園產業總量推估－預測工業用電供需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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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桃園工業部門用水量

(百萬噸/年)
桃園工業單位用水量

(百萬噸‧年/HA)
87 286.21 0.067

88 295.50 0.067

89 302.29 0.067

90 304.45 0.065

91 307.12 0.065

92 274.17 0.065

93 277.57 0.064

94 265.70 0.063

95 264.03 0.063

96 262.09 0.063

97 271.54 0.061

98 256.93 0.060

99 267.39 0.063

100 263.16 0.062

101 267.53 0.062

102 242.22 0.059

103 233.01 0.053

104 261.74 0.061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工業用水統計

計畫時程 計畫名稱 預定完成年期
供水量

（萬噸/日）

最大供水 石門水庫 - 100

短程計畫

中庄調整池第1期
板新供水改善計畫2期第1階段

已完成 21.4

板新供水改善計畫2期第2階段 民國110年之前 14

中程計畫

桃園海淡廠第一期
滾動式檢討
興建時程

3

桃園海淡廠第二期 3

桃園海淡廠第三期 3

遠程計畫
三峽河調整池 - 3

高台水庫 - 30

資料來源：台灣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第1次修訂)(草案)，經濟部水利署，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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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調整後工業產值衍生工業用水需求

推派桃園市工業用水供給上限

歷史數值

桃園工業用水逐年減少，製程精緻化及再生水源比例漸增

• 桃園用電量逐年增加但單位用水量
逐年減少，推估是工業製程逐年精
緻化或再生水源比例建增導致。

• 迴歸預測未來工業用水供需，並依
供水上限調整用水需求。

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一） 桃園產業總量推估－預測工業用水供需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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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桃園市工業及倉

儲業產值
(億元)

桃園市現況工業及倉儲業實
際使用土地投影面積總量

(公頃)

桃園市工業及倉儲業土地
單位面積產值
(億元/公頃)

96 26,718.66 6,549.82 4.08

97 25,409.63 6,581.99 3.86

98 22,213.50 6,614.16 3.36

99 28,190.60 6,646.33 4.24

100 29,349.95 6,678.51 4.39

101 29,243.74 6,710.68 4.36

102 28,680.97 6,742.85 4.25

103 29,731.33 6,775.02 4.39

104 27,456.62 6,807.19 4.03

平均年增率
(%)

0.30% 0.43% -0.13%

資料來源：國土利用調查成果（96年、104年）、行政院主計處工業及服務業普查、本計畫推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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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數值 推派工業及倉儲業土地單位產值

125

桃園工業及倉儲業
產業類別

桃園市各業別
土地單位面積產值

(億元/公頃)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49

製造業 4.50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2.16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09

運輸及倉儲業 0.7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工業及服務業普查(100年)、本計畫整理

中央推估
各區域土地使用效率

2006年土地
單位面積產值
(億元/公頃)

2020年
土地單位面積產值

(億元/公頃)

北部區域 7.22 4.56

中部區域 2.29 6.15

南部區域 2.69 4.52

東部區域 0.14 0.67

全國 3.79 4.90

資料來源： 104年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用地規劃與活化策略研究

桃園目標年工業及倉儲業每公頃單位產值約3.9億元

• 桃園製造業及倉儲業發達，不同
產業類別特性差異明顯，土地單
位產值長年均維持在3.3-4.3億
元/公頃之間。

• 中央推估土地單位產值趨勢將受
到土地價格差異影響，北部區域
將因地價高漲不利生產而逐年遞
減，其他區域則逐年遞增。

• 本市位處國門運輸及倉儲業需求
將越明顯，工業群聚亦具競爭力，
趨勢預測125年工業及倉儲業單
位產值在3.9億元/公頃。

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一） 桃園產業總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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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預測

計畫時程 計畫名稱
預定完成年

期
供地量
（公頃）

105年
本市產業用地
供給總量

非都丁建、編定、科園
都計工業相關分區

- 6,796.07

短程計畫
(5年內)

沙崙園區、桃科二期 106 86

中程計畫
(10年內)

林口工五擴大 113 18.77

綠線G12-G13a整開區 116 206.86

遠程計畫
(20年內)

航空城 119 661.59

產業用地現有計畫供給總量 7,769.29

資料來源：林口工五計畫草案、航空城計畫、綠線整開區計畫

年份
桃園市目標年
工業產值(億元)

桃園市目標年工業土地
需求總量(公頃)

110 32,038.33 11,444.82

115 34,141.45 12,284.07

120 35,945.52 13,027.14

125 37,493.06 13,687.44

平均值 33,847.64 12,187.15

平均
年增率(%)

1.46% 1.61%

4,418公頃
(含必要公設7,363公頃)

2,802公頃

125

未來桃園工業總產值上，產業用地供需差額達7,363公頃

• 依回歸分析法搭配水電供需影響因子，
推估未來桃園工業用地需求面積，並
與未來桃園產業用地供給計畫交叉比
對。

• 經分析，扣除未來20年產業用地供給
計畫，125年桃園工業使用產業用地
供需差額平均達4,418公頃，加計必
要公共設施約需7,363公頃。

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一） 桃園產業總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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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6月19日縣市國土計畫
新增產業用地總量研商會議

經濟部工業局說明

• 經濟部預測125年3,311公頃新增產業用
地需求，僅包含都市計畫工業區、報編
工業區之含公共設施需求，不含科學園
區及其他產業用地。

• 僅推估製造業未來需求，不包括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電力及燃氣供應業、用水
供應及污染整治業、運輸及倉儲業未來
需求。

• 不包括輔導未登記工廠衍生需求面積、
倉儲業需求面積，新設園區以吸納未登
記工廠之園區土地亦不包括在內。

行政院環保署 環保科技園區

交通部 自由貿易港區

經濟部工業局

編
定
工
業
區

工業局7處

桃園市6處

民間16處

科技部竹科管理局 竹科龍潭園區

地主自行開發
都市計畫工業區

非都丁種建築用地

桃園市產業用地供給分類

違章工業使用

運輸及倉儲使用

• 為利成長管理，桃園國土計畫將所有產業用地及所有工業使用之需求列入計算，

並合併列入新增產業用地區位評估。

中央產業用地僅計部分合法製造業需求，不符桃園發展

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一） 桃園產業總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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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預測

計畫時程 計畫名稱
預定完成年

期
供地量
（公頃）

105年
本市產業用地
供給總量

非都丁建、編定、科園
都計工業相關分區

- 6,796.07

短程計畫
(5年內)

沙崙園區、桃科二期 106 86

中程計畫
(10年內)

林口工五擴大 113 18.77

綠線G12-G13a整開區 116 206.86

遠程計畫
(20年內)

航空城 119 661.59

產業用地現有計畫供給總量 7,769.29

資料來源：林口工五計畫草案、航空城計畫、綠線整開區計畫

年份
桃園市目標年

合法工業產值(億元)
桃園市目標年工業土地

需求總量(公頃)

110 21,465.68 7,668.03

115 22,874.77 8,230.33

120 24,083.50 8,728.18

125 25,120.35 9,170.58

平均值 22,677.92 8,352.79

平均
年增率(%) 1.46% 1.39%

584公頃
(含必要公設973公頃)

125

合法工業產值上，125年新增產業用地總量約973公頃

• 若僅在中央有限的合法產業需求預測
總量下，因應桃園工業及物流首都特
性，工業及物流業仍須合併考量需求。

• 若扣除約3成違章工業使用面積需求，
及扣除未來20年產業用地供給計畫，
125年產業用地供需差額平均達584
公頃，加計必要公共設施約973公頃，
並以此作為目標年國土計畫新增產業
用地需求總量。

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一） 桃園產業總量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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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
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ㄧ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其他分區

評估指標 評定方式 評定點數

位處或緊鄰
法定產業用地

位處丁種建築用地範圍 1

法定產業用地周邊500m範圍 1

現況聚集ㄧ定規模
且符合工廠管理輔
導地區劃定標準

現況工業聚集，鄰進30m範圍視為1處聚集
1

現況具群聚規模，聚集達2公頃以上 1

評估ㄧ：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ㄧ類劃設原則範圍

評估二：產業影響範圍評估

1.加計40%公共設施及其他必要用地，劃設面積10公頃以上

2.周邊國公有土地納入劃定

3.相鄰不同使用分區邊界夾雜地區納入劃定

4.以既有道路、水域、其他地理邊界為界

5.剔除已有具體內容之開發計畫、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

6.產業用地發展政策指導

新增產業用地及輔導合法工業使用區位

否

得分2分以
上

是

• 不納入新增產業用
地及輔導合法工業
使用區位評估檢討。

• 現況工業使用輔導
轉型或遷廠。

• 劃為適當國土功能
分區。

是

否

否

評估三：範圍劃定原則

新增產業用地及輔導合法工業使用區位評估原則

• 對環境負擔增加最少
• 對產業現況影響最小
• 產業聚集ㄧ定規模
• 在地產業鏈結度高

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一） 桃園產業總量與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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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儲備產業潛在區位評估

既有發展地區

儲備產業潛在區位(含違章處理)

• 對環境負擔增加最少

• 對產業現況影響最小

• 產業聚集ㄧ定規模

• 在地產業鏈結度高

既有合法丁種建築用地(特農及一般農)

現況違章工業使用(製造業、倉儲、兼工業使用住宅)

潛在區位再據以劃分五大群聚，
作為後續新增產業用地及違章輔
導區位參考

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一） 桃園產業總量與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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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情形。

議題（二）



88

• 建立全市工業使用履歷分析資料庫
• 符合土管之工業使用造冊列管
• 其餘納入違章工業使用處理方案

工業使用清查及違章處理方案

清冊資料清查 圖資判讀 現地清(稽)查

工業使用現況盤點

桃園市工業使用履歷資料

及建置工業使用分析資料庫

符合國土功能分區

及土地使用管制

不符合國土功能分區

及土地使用管制

群聚規模分析 周邊環境影響分析

繳交

生態補
償回饋

輔導合法

繳交

國土保育
費及影響
費

舊有
違規

105.05.20後
之新違規

即報
即拆

輔導搬遷

遷至鄰
近

合法產
業園區

恢復為符
合國土計
畫使用內

容

違章工業使用處理方案

造冊列管

1 工業使用現況盤點

• 全市工業使用現況清查及建檔
• 結合清冊分析、圖資套疊、現地清查

2 工業使用土地履歷資料庫建立

• 輔導合法工業使用需以公平性原則繳交回饋及影響費
• 輔導搬遷之工業使用得附條件優先承購新闢產業園區
• 105年5月20日後新建中之違章工業使用即報即拆
• 輔導搬遷後之騰空土地需恢復原狀，未配合者依法裁處
• 違章工業使用倘涉有污染情事且情節重大，通報檢、警、
環查緝

資料來源：參考臺中市未登記工廠清理及輔導程序

桃園市違章工業使用均納入違章處理方案，個案評估處理

3 違章工業使用處理方案

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二） 桃園市違章工業使用清查及處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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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二） 桃園市違章工業使用分類及優先區位

既有發展地區

違章工業優先輔導地區

現況違章工業使用(製造業、倉儲、兼工業使用住宅)

1 桃園市違章工業使用分類

• 未登記工廠違章使用

應登記但未登記工廠且土地違規做工業使用

• 免登記工廠違章使用

使用類別、面積及電力未達規模免登記工廠
且土地違規做工業使用

• 臨時登記工廠違章使用

申請臨時工廠登記且土地違規做工業使用

2 桃園市違章工業優先輔導地區指認

• 申請臨時登記工廠密集區域

• 有擴廠需求之合法工廠

• 鄰近都市計劃與工業區

• 交通近便與產業面積大於2公頃以上

既有合法丁種建築用地(特農及一般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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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情形。

議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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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地區=非都市土地

鄉村地區範疇

國道及省道

行政區界

圖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國土功能分區指導原則」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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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體發展構想

辦理事項

2.規劃單元

3.實質空間規劃 以規劃單位內鄉村區及其周邊適當範圍
進行細部規劃：
(1)課題分析及規劃策略研擬
(2)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
(3)鄉村區屬性分類
(4)執行機制
(5)其他相關事項

以鄉鎮市區行政轄區為研究調查範圍，
研提課題策略、空間策略。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國土功能分區指導原則」

依據鄉鎮市區行政轄區內空間發展特
性劃分規劃單元。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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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指認優先規劃地區

【桃園國土計畫】 【配合桃園國土計畫相關局處後續應辦理事項】

分階段辦理

參考依據：地方創生國家戰略初步構想(107年7月27日)

振興型鄉村地區(人口外流嚴重)

振興型鄉村地區(人口外流、原民部落)

成長型鄉村地區

圖例

【第二階段】
循序辦理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後續階段】
實質計畫或

變更國土功能分區

(第一版) (持續推動)

依第一階段指認優先
規劃地區依序辦理

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為
鄉村地區更新與發展、基
礎建設改善或新建，以及
調整國土功能分區之依據

新屋區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三）



94

行政院核定公告之58處
部落範圍

市府刻正評估劃定之部落
範圍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

國道及省道

行政區界

圖例

行政區 里
行政院核定公告
之58處部落名稱

族別

復興區 三民
大窩、水流東、枕頭山1、基
國派、新村

泰雅族

復興區 三光
武道能敢、砂崙子、爺亨、
鐵立庫

泰雅族

復興區 長興
上高遶、下高遶、中高遶、
石門、竹頭角、喜龍

泰雅族

復興區 奎輝
上奎輝、下奎輝、中奎輝、
枕頭山2、嘎色鬧

泰雅族

復興區 高義
上高義、上蘇樂、下高義、
下蘇樂、中高義、內奎輝、
比亞外、雪霧鬧、楓香

泰雅族

復興區 華陵
上巴陵、下巴陵、中巴陵、
中心、卡拉、哈嘎灣、後光
華、嘎拉賀

泰雅族

復興區 義盛
上宇內、下宇內(小烏來)、大
利幹、卡普、和平、義興

泰雅族

復興區 澤仁
比雅山(角板山)、溪口台、詩
朗、霞雲坪

泰雅族

復興區 霞雲
卡外、志繼、佳志、金暖、
庫志、優霞雲

泰雅族

復興區 羅浮
大彎、合流、高坡、斷匯、
羅浮

泰雅族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並刊登公報之部落(107.4.17)、政府原住民行政局

行政院核定本市共58處部落位置

原住民族土地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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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區原住民族土地範圍未來可能的國土功能分區

國土保育地區

第1類
第2類

•復興都市計畫
•小烏來風景特定區計畫
•石門水庫水源特定區計畫
•巴陵達觀山風景特定區計
畫

原住民族
土地範圍內
鄉村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3類

農業發展地區

第4類

原住民族委員
會公告核定
部落範圍聚落

農業發展地區

第1類
第2類
第3類

城鄉發展地區

第1類

城鄉發展地區

第2-3類

原住民族
土地範圍內
聚落周邊有
擴大需求

原住民族
土地範圍
其他土地

※原住民族土地：依據《原住民基本法》第2條所稱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

※部落範圍：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所稱之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之部落範圍並依《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所定程序劃定毗鄰部落之生活領域範圍。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指經依《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所定程序劃定之原住民族傳統祭

儀、祖靈聖地、部落及其獵區與墾耕或其他依原住民族文化、傳統習慣等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之公有土地。

原住民族土地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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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核定部落位置可能的國土功能分區

行政院核定公告
之58處部落名稱

部落數 土地使用分區現況
未來聚落範圍

可能國土功能分區

比雅山(角板山)、羅浮、下宇內(小烏來)、石門、下高

遶、中高遶、竹頭角、下奎輝、中奎輝、下巴陵、中巴

陵、上巴陵

12 都市計畫區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水流東 1 鄉村區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或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之三類

溪口台、詩朗、霞雲坪、上宇內、大窩、基國派、上高

遶、志繼、庫志、上奎輝、嘎色鬧、爺亨

12 一般農業區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之三類

合流、斷匯、高坡、大灣、楓香(洞口)、卡普、和平、

大利幹、義興、新村、枕頭山1、枕頭山2、喜龍、金暖、

佳志、優霞雲、卡外、內奎輝、上高義、雪霧鬧、下高

義、中高義、下蘇樂、上蘇樂、比亞外、鐵立庫、砂崙

子、武道能敢、嘎拉賀、哈嘎灣、後光華、卡拉、中心

33 山坡地保育區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之三類

合計 58

原住民族土地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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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土地

原住民族土地範圍未來可能採行之土地使用管制

內政部會同原民會訂定通案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若其無法滿足本市原住民族需求
本市將另訂適當之管制規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若地方國土計畫未能有效解決土地利用衝突問題，
或土地使用管制無法符合原民傳統生活需求者
應由內政部會同原民會擬訂特定區域計畫，並研擬合
宜之土地使用管制。

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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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及廢棄物設施發展區位及供需情形。

議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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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會議討論議題（四）

名稱 垃圾處理量(噸/日)

欣榮焚化廠 1,250

榮鼎綠能生質能中心
(興建中)

735

桃園市廢棄物處理設施現況與容量尚符未來發展

名稱
設計總掩埋容量

(立方公尺)
剩餘可掩埋容量

(立方公尺)

會稽垃圾
衛生掩埋場

745,468 37,555

忠福垃圾
衛生掩埋場

252,220 48,987

榮鼎綠能
生質能中心

(興建中)

40,000 -

1 廢棄物處理設施供給現況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環保局，本計畫估算

2 廢棄物處理供需檢討

公營垃圾衛生掩埋場

欣榮焚化廠

既有發展地區

國道及省道

行政區界

圖例

榮鼎綠能生質能中心(興建中)

年度 桃園總人口數 垃圾產生量(噸/日)

107 221萬 1,100

125 250萬 1,244

資料來源：營運中公有垃圾掩埋場資料、桃園市政府環保局

項目 列管家數
事業廢棄物產出企業 5,800

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 47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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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會議討論議題（四）

桃園市能源設施現況及趨勢 長生海湖電廠

國光電廠

大潭發電廠

榮鼎生質能電廠
(興建中)

新桃發電廠

石門發電廠

義興電廠

桃園煉油廠
(未來搬遷)

沙崙油庫

第三天然氣接收站
(規劃中)

既有發展地區

國道及省道

行政區界

圖例

電廠設施

油氣設施

離岸風力發電設施

中油桃園煉油廠位處市中心區，
將於國土計畫目標年內搬遷

1 桃園市能源供需已於人口及產業
預測檢討

2
• 已著手辦理土地都市計畫變更，並與中
油溝通規劃廠區土地活化方向，促使早
日遷廠定案

• 未來建議可搬遷至台北港特定區計畫遠
期發展區

台北港東碼頭區油
槽遷建計畫

中油東碼頭區
既有油槽

桃園煉油廠
建議搬遷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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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議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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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五）

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議題

1 災害議題
• 洪澇、乾旱之防災因應對策

• 提高重大工程排水設計安全係數

• 水災或大型災害發生用水衝擊

• 土石流災害預警及通報系統

2 維生基礎設施議題
• 降雨量大超過防洪設施標準

• 建物如何保水、安全排水、增加新建物雨
水貯留、增加入滲和設置滯洪設施

• 規範建築物雨水儲留比例、建築基地雨水
入滲或滯洪比例

• 桃園境內大型水災，交通要道及大眾運輸
癱瘓

3 水資源議題

• 水質監控與管理

• 水土保持工作

• 復耕農地用水，將管路灌溉加入規劃

• 乾旱期間河川自淨能力降低，沿岸的放流
水標準是否要加嚴，以利維持河川污染分
級

4 土地使用議題

• 藉由水庫、埤塘、圳路，增加供水和滯洪
調節能量

• 道路保水、安全排水等規範之道路規劃準
則

• 因應氣候變遷桃園市土地使用空間規劃

5 能源議題

• 產業廢水回收

• 屋頂綠能發電

6 海岸議題

• 藻礁保育

資料來源：106年度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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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會議討論議題（五）

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 災害調適
• 山坡地保育治理-水務局

• 災害防救深耕賡續計畫-消防局

• 桃園市旱災應變計畫-經發局

• 雨污水管線維護建置-水務局

• 建立智慧防災系統與演練-水務局

2 維生基礎設施議題
• 與客運業簽定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協定書-交通局

• 災害停斷電橫向聯繫-經發局

• 道路規劃避開高風險區位及敏感地段-交通局

3 水資源議題

• 老街溪中上游水質淨化工程-環保局

• 桃園市河川流域汙染整治綜合管理計畫-環保局

• 水汙染防治許可暨汙染查核管制計畫-環保局

• 水資源回收中心妥善操作-水務局

• 畜牧廢水減量與循環再利用-農業局

4 土地使用議題
• 排水計畫審查與都市開發逕流量分擔管控-水務局

• 配合國土監測計畫，提升測量精度並釐正地-地政局

5 能源議題

• 經濟部水利署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經發局

• 桃園市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經發局

• 補助私有房舍太陽能光電設置-經發局

6 海岸議題

• 成立海岸管理專責機關-環保局海岸管理處

• 加強野生動物保護、藻礁、濕地等重要棲
地復育與生物多樣性維護-環保局海岸管理
處

資料來源：106年度桃園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簡報結束


